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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朱女士无
奈之下，将丈夫
和女儿告上了
法庭。朱女士一
手将女儿抚养
成人，本来和女
儿的关系应该

是很好的。但是，丈夫和女儿的种种举动，却
让朱女士很寒心。

!处房屋是朱女士和丈夫结婚后用积蓄
购买的商品房，由朱女士一直主内，所有对外
事务都是由丈夫处理的，当然购房的事也全
部都是由丈夫操办的。当丈夫拿回登记在他
一人名下的房产证时，朱女士说了一下为什
么不写她的名字，丈夫回答道写谁的都一样，
写了他的名字，朱女士还是有份的，如果写朱
女士的名字，就要朱女士本人去签字。见丈夫
这样说，朱女士也就不再有意见了。

最初朱女士和丈夫的感情还不错，但自

从丈夫在外面做生意，赚了些钱后，对这个
家，包括朱女士的关心就少了，经常以工作为
由不回家，别人还告诉朱女士，看到她丈夫和
别的女人在一起。面对这一切，朱女士为女儿
和家选择了忍让。虽然丈夫和朱女士的感情
有了裂痕，但丈夫和女儿的感情却一直很好。
女儿因为结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在一起就比
吃比穿，特别喜欢买名牌。为此，朱女士没少教
育女儿，可丈夫却很直接给女儿买名牌，说女
孩子要富养，经常给女儿钱。前段时间，朱女士
又因为买名牌包的事，和女儿吵了起来，女儿
最后的一句话让朱女士吓了一跳，女儿说你就
不要管我了，你要是再管我、骂我，我就把你赶
出这个房子。之后，在朋友的指点下，朱女士查
询了所住房屋的产权信息，结果是丈夫在几个
月前，将 !处房屋以买卖的形式过户到了女
儿名下。于是，朱女士将丈夫和女儿列为被告，
要求法院判决丈夫和女儿就 !处房屋签订的
《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并要求将该房

屋产权恢复登记在丈夫名下。
庭审中，丈夫和女儿均承认，女儿并没支

付过房款，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同时丈夫还
拿出曾和朱女士一起签订过的离婚协议书，
其中约定，离婚后 !处房屋夫妻两人都放弃
产权，归女儿所有。但直至起诉，朱女士也没
有和丈夫离婚。

公民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依据《婚姻法》规定，
本案中的 !处房屋是朱女士与丈夫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所购买的，虽登
记在丈夫一人名下，也无法否认该房屋为夫
妻共同财产的事实，因此无法排除朱女士在
该房屋中的权利。

而朱女士的丈夫与女儿通过签订房屋买
卖合同的形式，将该房屋过户至女儿名下，属
于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的重要
处理决定，丈夫应与朱女士平等协商，取得一
致意见。而事实上，丈夫并没有征得朱女士的

同意，而是瞒着朱女士，将该房屋过户至女儿
名下，丈夫的行为已构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
擅自处分。女儿在无实际出资的情况下，通过
买卖合同形式取得了该房屋的产权，从社会
一般观念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看，女儿不属
于善意第三人，不能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

对于丈夫提供的离婚协议书，由于至今
朱女士与丈夫也未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双方
仍为夫妻，财产也未进行分割，离婚协议书中
的内容均未得到实际履行，故该房屋仍属于
两夫妻的共同财产，法院不能以此离婚协议
书来认定朱女士放弃 !处房屋的产权。

综上所述，朱女士的诉讼请求是有法律
和事实依据的，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

法院采纳了我方的观点，判决支持了朱
女士的诉讼请求。

《庭审实录》法律总顾问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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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同财产不得擅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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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天来电视台调解的是一对同胞兄
弟。大哥夫妇向我们求助，要求弟弟让他
们装修房子。看似区区小事竟闹到电视台
来，个中缘由必有蹊跷。

大哥是老三届知青，回到上海，与父
母兄弟同住一个屋檐下。父母一共生有三
个子女，二个儿子一个女儿。当时的住房
比较紧张，家里只有两间房。老大回来后
与弟弟相继成家，弟弟住一间房间，老大
夫妇与父母妹妹住一间房间，拥挤程度可
想而知。虽然蜗居，但一家人和和睦睦
相敬如宾，倒也相安无事。之后，大哥
的岳母见女婿一家住房困难，就让他
们搬去同住，一住就是近二十年。后来
妹妹患病不治身亡，"##$年母亲也生
病去世，父亲一人住一个房间。

两年前，父亲因脑溢血入院，随后
身体便每况愈下。兄弟俩就把父亲送
进养老院。自从父亲住进养老院，老大
便开始窥视父亲的财产。老大先是分
两次，把父亲带到房地产交易中心，将
原本属于父亲的房子产证上的名字换
成自己儿子的名字，又游说父亲将 %

万元交给孙子炒股。而这一切，弟弟一
家浑然不知。不久弟弟的外孙女出生
要报户口，弟弟上哥哥家索要户口本，
哥哥支支吾吾，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
天，就是不拿出来。哥哥的反常举动引
起了弟弟夫妇的怀疑，他们立即赶到
房产交易中心查询父亲的房产证，一
查还真的吓一跳，产权人已经由父母
变成了侄子，一想到有朝一日将有被
侄子赶出家门的可能，弟媳不禁失声
痛哭起来。一番伤心过后，弟媳想出了
应对的办法。

几天后，弟弟和弟媳秘密地把父
亲接到家中，一住就是三个月。期间，
父亲将原来产权人变更为孙子的意愿
全部推翻&还写下字据，一是否定交给
孙子 %万元是帮自己炒股，言明此款
谁也不能拿。二是将房产证改为孙子是受
大儿子威逼，不是自己真实意愿。拿到证
据后，弟弟将老大告上法庭，同胞兄弟对
簿公堂。后经调解，房产证加上弟弟女儿
的名字，律师费 '万元兄弟俩一人一半，
孙子另外负担一万多元的其他费用。这场
闹剧就此收场，老大得不偿失赔了夫人又
折兵，白白花去近 '万元。产证确权后老
大就打算住进来，着手准备装修，这时两
兄弟又为共用部位的划定争吵不停。老大
夫妇无奈之下求助电视台。
听了他们的陈述，我对着兄弟俩在父

亲尚还健在就分割财产的做法十分气愤。
首先严厉地批评老大，在父亲尚存期间就
把父亲的财产、房产进行分割是大逆不

道。自己还弄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事已至
此，我提出三个调解方案，一是兄弟俩维
持现状。鉴于两家关系如此僵化，哥哥不
适宜住进来，不如简单装修，让房间出租。
租客最好由弟弟落实，这样今后好和睦相
处。二是父亲现在尚健在，兄弟俩要尽孝，
让父亲度过余下的岁月。三是目前在孙子
账上的 %万元，立即转到父亲的名下，作
为父亲的养老费用。至此我不免为孤苦伶
仃住在养老院可怜的父亲担心，老人辛辛
苦苦一辈子，现在只落得两手空空。我再
此呼吁，老人不要过早地处理自己的财
产。

上海市人大代表 柏万青

"律师点评#

这不是柏阿姨第一次在调解中呼

吁!老人不要过早地处理自己的财产!

本次纠纷就是由父亲过早的处理自己

的财产而引发的纠纷"试想!如果没有

父亲将名下的产权房过早的过户至孙

子名下! 也没有将自己所有 !万元钱

交给孙子炒股! 那么本次纠纷应该不

会发生"就算兄弟俩有矛盾!也可能是

在父亲过世后!处理遗产时才显现"

随着上海房价的不断攀升! 对于

拥有房产的老年人来说! 处理好了是

好事! 处理不好可能带给自己无尽的

烦恼"虽然依据#物权法$的规定!老年

人作为所有权人! 对其所的房屋和钱

款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

权利" 但由于老年人本来身体状况及

认知都不及年轻人! 如果老年人过早

地处理了自己的财产! 不光会引发家

庭纠纷! 更有可能使自身陷入无人照

顾的境地" 本次纠纷中的兄弟还只是

将父亲送入养老院! 也没有说是不照

顾父亲"但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老年

人在生前就将自己的房屋过户至子女

名下! 而得到房子的子女反而不照顾

老人! 没有得到老人房子的子女就以

老人已将房屋给其他子女为由! 不赡

养老人! 最终为了子女辛劳一辈子的

老人! 到头来连个照顾自己的人都没有!

老人这时才悔不当初! 但世上没有后悔

药" 因此!这里再一次奉劝老年人一定要

慎重处理自己的财产!这将有可能决定您

以后的晚年生活幸福与否"

柏阿婆的调解!等于说是从根本上解

决了本次纠纷的所有问题!一是让哥哥不

再坚持入住房屋!改以租金补偿!这样避免

了两家人矛盾的升级"二是让兄弟俩尽孝!

原本的 !万元重新回到了父亲手里! 为以

后的养老之用! 父亲以后的生活有了精神

和物质的双重保障" 这里我们希望本次纠

纷中的父亲能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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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找到我们的是小凯，他的爷爷将他告上了
法庭。按小凯的说法，爷爷之所以起诉他，完全
是受了其他子女的调唆。
事情是这样的，小凯的父亲是知青，小凯的

户籍迁入上海后，是和爷爷在一起生活的，爷爷
家里的老房子拆迁后，爷爷和小凯分到了本市
!处房屋，本来小凯和爷爷住在一起，爷孙俩其
乐融融。期间，小凯在征得爷爷的同意下，将 !

处房屋购买为了产权房，产权登记在小凯一人
名下。在小凯的父亲因病过世后，小凯的叔叔和
姑姑提议将爷爷送到养老院，虽然小凯不同意，
但是毕竟他只是孙子，在家里也没有发言权，也
就作罢了。后来，为了上下班方便，小凯将 !处
房屋出售，购入了本市 (处房屋。而后，小凯就
收到了爷爷的起诉状，爷爷认为，他在 !处房
屋内享有居住权的，现在小凯将 !处房屋出

售，损害了爷爷的居住权，所以要求小凯支付居
住补偿款。最终一审法院判决小凯要支付爷爷
相当于约房价四分之一的居住补偿款。
小凯拿着一审判决书找到我们，我们代理

了该案的二审。小凯告诉我们，他一直想让爷爷
和他住在一起，即使 !处房屋已出售，爷爷仍
可以住在 (处房屋。而且小凯还说爷爷在养老
院期间，他每个月都拿出四、五百元给爷爷。在
上诉期间，小凯的爷爷不幸因病过世。针对这一
情况，我们提出，在本案中，爷爷以其在 !处房
屋内享有居住权，而小凯将该房屋出售，损害其
居住利益为由，起诉要求小凯给付其居住权补
偿款。但现在爷爷已过世，而其在 !处房屋内
的居住权专属于其本人享有，与其人身不可分
离，因此在爷爷死亡后，其在 !处房屋内的居
住权自然丧失，因此不存在居住权的补偿问题。
二审法院支持了我方的观点，裁定本案终

结诉讼。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黄华明 律师

律师手记

爷爷已过世 诉讼应终结

! ! !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从监狱出来的
小儿子，打起了父母亲住着的房子的主意，要
把这套房屋卖掉，房款分三份，他要拿一份。
面对如此不孝的儿子，黄阿婆和老伴一起来
到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向孙洪林律师求
援。
黄阿婆和老伴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不

学好，后来因犯罪，被判刑进了监狱。两位老
人一直由大儿子和大儿媳照顾，生活倒也安
逸。本来老俩口以为小儿子从监狱出来，一家
人能在一起生活是件好事。但在盼来了小儿
子出狱后，老俩口的噩梦开始了。刚回家的几
个月，小儿子还算听话，可没过多久，小儿子

就又和原来那些狐朋狗友联系上了，再加上
之前的狱友，小儿子又是常常不回家，一回家
就问老俩口借钱。刚开始几百块，老俩口还给
的起，后来变成要几千块，老俩口就没法给
了。后来，小儿子竟打起了老俩口房子的主
意，并称这套房子是当初拆迁的时候，分给他
和父母的，他也有份。要把这套房屋卖掉，房
款分三份，他要拿一份，如果不同意，他就打
官司。
孙洪林律师对黄阿婆和老伴遇到的问题

进行了法律分析，并提供了相应的法律建议。
孙洪林律师表示，若黄阿婆和老伴有需要，将
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

不孝儿子要卖掉房产

! ! ! !各位谭粉周末好！小编来和大家聊聊这
周新民法谭微信公众号哪些关键词最受关
注。
广东惠州博罗县的钟小姐最近遭遇了一

场电信诈骗，差点被骗走银行卡内所有存款。
幸运的是，他遇到一位好民警。在民警的指导
了，钟小姐与骗子继续周旋，最终成功夺回了
万元存款。
一位谭粉在留言中表示，这位警察叔叔

不仅工作负责还很机智，竟然把钱从骗子手
里夺回来了，值得我们点赞。
今天就聊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请扫一

扫下面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新民法谭微信公
众号，小编等您来聊天！ 李一能

为机智负责的好民警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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